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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空間災害預防-法規重點摘錄
1.設施管理
（1）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置備測定空氣中氧氣濃度

之必要測定儀器，並採取隨時可確認空氣中氧氣濃度、硫化氫
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之措施。（缺氧症預防規則第 4條）

（2）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予適當換氣，以保持空氣
中氧氣濃度在 18％以上。換氣時，不得使用純氧。（缺氧症
預防規則第 5條）

（3）雇主使勞工從事隧道或坑井之開鑿作業時，為防止甲烷或二氧
化碳之突出導致勞工罹患缺氧症，應於事前就該作業場所及其
四周，調查甲烷或二氧化碳之狀況，依調查結果決定作業方
式。（缺氧症預防規則第 6條）

（4）雇主使勞工於冷藏室、冷凍室、地窖、儲槽、反應槽及其他密
閉使用之設施內部作業時，於該作業期間，應採取該設施出入
口之門或蓋等不致閉鎖之措施。（缺氧症預防規則第 8 條及第
12 條）

2.局限空間災害防止計畫與自主管理
（1）局限空間，指非供勞工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勞工進出方

法受限制，且無法以自然通風來維持充分、清靜空氣之空間。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9-1 條）

（2）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先確認可能引起勞工缺
氧、中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及火災、爆炸等危害，應
訂定危害防止計畫，供現場作業主管、監視人員、作業勞工及
相關承攬人依循。（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 1 條）

（3）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於作
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作業注意事項，使作業勞工周知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 2 條）

（4）雇主應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並於入口
顯而易見處所公告禁止進入之規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9-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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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應採取連續確認氧氣、危
害物質濃度之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 4 條）

（6）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指定
專人檢點該作業場所，確認換氣裝置等設施無異常、無缺氧及
危害物質等。檢點記錄保存三年。（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 5 條）

（7）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其進入許可應由雇主、工
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簽署後，始得使勞工進入作業。
對勞工之進出，應予確認、點名登記，紀錄保存一年。雇主使
勞工進入局限空間從事焊接、切割、燃燒及加熱等動火作業
時，應指定專人確認無發生危害之虞，並由雇主、工作場所負
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確認安全，簽署動火許可後，始得作業。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 6 條）

（8）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

3.缺氧及中毒災害預防
（1）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於當日作業開始前、所有勞

工離開作業場所後再次開始作業前及勞工身體或換氣裝置等有
異常時，應確認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度、硫化氫等其他有
害氣體濃度。記錄保存三年。（缺氧症預防規則第 16 條）

（2）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對進出各該場所勞工，應予
確認或點名登記。（缺氧症預防規則第 17 條）

（3）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於每一班次指定缺氧作業
主管從事監督事項。（缺氧症預防規則第 20 條）

（4）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指派一人以上之監視人
員，隨時監視作業狀況。（缺氧症預防規則第 21 條）

（5）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如受鄰接作業場所之影響致有
發生缺氧危險之虞時，應與其密切保持聯繫。（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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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如發現有立即發生缺氧危險之
虞時，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從事該作業之全部勞工即刻退避
至安全場所。未確認危險已解除前，雇主不得使指定人員以外
之勞工進入該場所，並公告於勞工顯而易見之處。（缺氧症預
防規則第 23 條）

（7）雇主對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勞工，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規定施予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缺氧症預防規則第
24條）

（8）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
項實施檢點。其檢點、對象內容，應依實際需要訂定，以檢點
手冊或檢點表等為之。（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68 條及第 78 條）

（9）雇主對於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改善、修理、清掃、拆卸等
作業，應指定專人，決定作業方法及告知。為防止危險物、有
害物、高溫水蒸汽及化學物質洩漏，應將閥或旋塞雙重關閉或
設置盲板，且加鎖、鉛封或將把手拆離，並設有不准開啟之標
示或派員監視。拆除盲板有導致危險物等或高溫水蒸汽逸出之
虞時，應先確認有無款物質殘留，並採取必要措施。（勞工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98 條）

（10）雇主對於從事地面下或隧道工程等作業，有物體飛落、有害
物中毒、或缺氧危害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帽，必要
時應置備空氣呼吸器、氧氣呼吸器、防毒面具、防塵面具等防
護器材。（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2 條）

（11）雇主對於勞工有暴露於高溫、低溫、非游離輻射線、生物病
原體、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或其他有害物之虞者，應置備安
全衛生防護具，如安全面罩、防塵口罩、防毒面具、防護眼
鏡、防護衣等適當之防護具，並使勞工確實使用。（勞工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 287 條）

（12）雇主對於勞工在坑內、深井、沈箱、儲槽、隧道、船艙或其
他自然換氣不充分之場所工作，應依缺氧症預防規則，採取必
要措施。但不得使用具有內燃機之機械。（勞工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 29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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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雇主對坑內或儲槽內部作業，應設置適當之機械通風設備。
但以自然換氣能充分供應空氣量者，不在此限。（勞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310 條）

（14）雇主對於沈箱、沈筒、井筒等之設備內部，從事開挖作業
時，應測定空氣中氧氣濃度及有害氣體濃度，開挖深度超過
20 公尺應設置換氣裝置。（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04
條）

（15）事業單位應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狀況及勞工人
數，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適量之合格急救人員辦理
有關急救事宜。（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6條）

（16）雇主應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勞工安全衛生人員釐訂職
業災害防止計畫、緊急應變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
自動檢查辦法第 5條）

4.火災爆炸災害預防
（1）雇主對於有危險物或有油類、可燃性粉塵等其他危險物存在之

虞之配管、儲槽、油桶等容器，從事熔接、熔斷或使用明火之
作業或有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應事先清除該等物質，並確認
無危險之虞。（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73 條）

（2）雇主對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爆燃性粉
塵以外之可燃性粉塵滯留，而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應依危險
特性採取通風、換氣、除塵等措施外，並指定專人於作業前測
定之，濃度達爆炸下限值 30％以上時，應即刻使勞工退避至
安全場所。使用之電氣機械、器具或設備，應具有防爆性能構
造。（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77 條）

（3）雇主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可燃性粉塵，致
有引起爆炸、火災之虞之工作場所，應有通風、換氣、除塵、
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88 條）

（4）雇主對於通風或換氣不充分之工作場所，使用可燃性氣體及氧
氣從事熔接、熔斷或金屬之加熱作業時，為防止該等氣體之洩
漏或排出引起爆炸、火災，使用氣體軟管或吹管應注意不損
傷、摩擦，及連接處確實套牢以防止漏氣。事先確定軟管裝置
之吹管關閉或止栓後，始得作業、作業中斷或完工離開作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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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時，氣體供氣口之閥或旋塞應予關閉。為防止自吹管放出過
剩氧氣引起火災，應有充分通風換氣之設施。（勞工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189 條）

（5）雇主對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每二年定期實施檢查內部是否
可能造成火災爆炸之虞。（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9 條）

（6）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作業有可燃性氣體、粉塵存在，引起爆炸
火災或缺氧、氣體中毒等危險之虞者，應停止作業，非經測定
確認無危險不得恢復作業。（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86
條）

5.感電災害預防
（1）雇主對於電氣設備裝置及線路，應依電業法規規定施工，所使

用電氣器材及電線等，應符合國家標準規格。（勞工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39 條）

（2）雇主對於使用對地電壓在一百五十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
動機具，或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場所、
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
機具，應於各該電路設置漏電斷路器。（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 243 條）

（3）雇主對於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
電線或電器機具、設備之虞者，應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
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46 條）

（4）雇主對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檢修工作所用之手提式照明燈，
其使用電壓不得超過二十四伏特，且導線須為耐磨損及有良好
絕緣，並不得有接頭。（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49 條）

（5）雇主對勞工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於鋼架等致有
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之虞之場所，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
機，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50
條）

（6）雇主對於勞工以電焊、氣焊從事熔接、熔斷等作業時，應置備
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並使勞工確實戴用。（勞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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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雇主對於從事電氣工作之勞工，應使其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
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0 條）

6.墜落、掩埋災害預防
（1）雇主使勞工進入供儲存大量物料之槽桶時，應事先測定並確認

無爆炸、中毒及缺氧等危險，且使勞工佩掛安全帶及安全索等
防護具，應於進口處派人監視，以備發生危險時營救，並規定
工作人員以由槽桶上方進入為原則。（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54 條）

（2）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
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
等防護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

（3）雇主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
工作無關人員進入。（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2 條）

（4）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
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

7.被捲被夾災害預防
（1）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傳動輪、

傳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
橋等設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43 條）

（2）雇主對於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具有顯著危險者，應於適當位
置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制動系
統連動，能於緊急時快速停止機械之運轉。（勞工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45 條）

（3）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
工之虞者，應停止該機械運轉。為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
裝置，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並設置防止落下物導致危
害勞工之安全設施。如必須在運轉狀態下施行者，應設置護罩
或護圍等設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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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承攬管理
（1）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

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
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
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17 條）

（2）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
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
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協調、連繫與調整、巡視、安全衛生教
育之指導及協助。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18 條）

＊本教材參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5 年 12 月「局限空間危害預防教材」編訂。


